
洛发改审批〔2025〕58号
洛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洛阳市古洛渠以北临洛河低洼区域排水防涝设施建设项目初步设计的批复

市城管局：
你局《关于报送洛阳市雨洪行泄通道贯通项目（一期）等4个项目初步设计的函》及有关材料收悉，现就项目初步设计及概算批复如下：

一、原则同意你单位委托洛阳市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编制的《洛阳市古洛渠以北临洛河低洼区域排水防涝设施建设项目初步设计》。
二、本项目包含龙门大道（建春门大街~洛阳桥）西侧辅路、滨河南路（龙门大道以东）北侧两条道路及国花园内排水管道提升改造，并配套设置物联感知监测设备。具体包括：改造管道总长度约2.935km，管径D700～D2400；新建钢筋混凝土雨水检查井51座，预制混凝土装配式雨水口67座；配套设置积水监测一体化设备1套、智能井盖监测设备53套、液位监测设备2套、流量监测设备2套和视频监测设备1套。

三、本项目设计重现期：5年；渠道结构：管道及其附属构筑物结构设计使用年限均为50年。原则同意本项目排水等工程设计。

四、本次洛阳市古洛渠以北临洛河低洼区域排水防涝设施建设项目总概算核定为4569万元。

五、请你单位抓紧开展施工图优化设计；建设中项目投资应控制在初步设计核定的概算范围内；符合相关规定确需增加投资概算的，应当提出调整方案及资金来源，并按规定程序报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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